附件1

《威海市2026年1-3月份主要工程建设材料信息价》编制说明

1.为了使材料信息价更加贴合市场实际，本期材料信息价创新采集方式，扩大采集范围，根据前期调研情况及采集的来自建设、施工、造价咨询、混凝土等共计93家市场主体报送的材料价格，经计算分析后综合确定。为严格把控数据质量，确保发布价格科学合理，凡单项材料有效采集样本数量占比不足20%的，本期不予发布，如果市场主体有需要，可以向公示中的邮箱单独反映，我们将予以提供采集到的数据。

2.因采集样本与往期相比有较大变化，故部分材料价格与上季度相比差异较大，本期信息价调整不作为合同双方调整材料价差的依据。各方建设主体在使用信息价前，应充分了解工程项目特点、材料市场价格行情，结合采购渠道、采购数量、付款条件、品牌档次等因素，与生产厂家或经销商进行价格洽商，采取市场询价、协商定价等方式确定材料价格。因使用信息价产生纠纷的，由双方自行解决。

3.《关于增值税法施行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0号）施行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以水泥为原材料的商品混凝土，由原可选择按3%征收率简易计税的政策，调整为统一适用13%税率的一般计税方式。自2026年一季度起，我市发布的商品混凝土信息价为增值税税率为13%的含税价。该信息价发布前，已发布招标文件或已签订合同的工程，工程项目发承包双方或商品混凝土采购双方宜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合同中关于商品混凝土价格的确定和调整相关条款进行协商，签订相关补充协议。

4.本期材料信息价含运杂费、运输损耗费及增值税。
